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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高天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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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原告與被告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高材記間請求確認派下權存

在事件，原告起訴未繳納裁判費。按確認派下權存在與否事件，

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依祭祀公業之總財產價額中訟爭派下

權所占之比例，計算其價額。故對被告訴請確認自己派下權存

在，其訴訟標的係原告主張自己對於祭祀公業之權利，關於訴訟

標的之價額，即應依其主張祭祀公業之總財產價額中訟爭派下權

所占之比例，計算其價額。原告於本院稱：無法從系統表中看出

原告派下權比例，但原告父親曾告知派下權為19分之1（按：係

指原告之父本身之派下權比例），原告之父共有4子，原告為其

中一位，故主張原告派下權比例為76分之1（按：即以原告之父1

9分之1派下權比例除以4）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再依本院

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調取被告之不動產清冊，以民國113年之公

告現值計算（本件係113年9月13日起訴，自應以113年公告現值

計算，原告主張以87年時之公告現值計算，並非可採），其財產

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252萬8,515元（詳見附件），爰核定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34萬9,059元（計算式：102,528,515×1/76

=1,349,059，小數點四捨五入），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萬4,365

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

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對於訴訟標的價額的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

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其餘關於命

補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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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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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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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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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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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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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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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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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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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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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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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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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高振寧  
被      告  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高材記




法定代理人  高天送  


上列原告與被告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高材記間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事件，原告起訴未繳納裁判費。按確認派下權存在與否事件，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依祭祀公業之總財產價額中訟爭派下權所占之比例，計算其價額。故對被告訴請確認自己派下權存在，其訴訟標的係原告主張自己對於祭祀公業之權利，關於訴訟標的之價額，即應依其主張祭祀公業之總財產價額中訟爭派下權所占之比例，計算其價額。原告於本院稱：無法從系統表中看出原告派下權比例，但原告父親曾告知派下權為19分之1（按：係指原告之父本身之派下權比例），原告之父共有4子，原告為其中一位，故主張原告派下權比例為76分之1（按：即以原告之父19分之1派下權比例除以4）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再依本院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調取被告之不動產清冊，以民國113年之公告現值計算（本件係113年9月13日起訴，自應以113年公告現值計算，原告主張以87年時之公告現值計算，並非可採），其財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252萬8,515元（詳見附件），爰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34萬9,059元（計算式：102,528,515×1/76=1,349,059，小數點四捨五入），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萬4,365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對於訴訟標的價額的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其餘關於命補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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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店補字第661號　　
原      告  高春順  
訴訟代理人  高振寧  
被      告  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高材記


法定代理人  高天送  

上列原告與被告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高材記間請求確認派下權存
在事件，原告起訴未繳納裁判費。按確認派下權存在與否事件，
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依祭祀公業之總財產價額中訟爭派下
權所占之比例，計算其價額。故對被告訴請確認自己派下權存在
，其訴訟標的係原告主張自己對於祭祀公業之權利，關於訴訟標
的之價額，即應依其主張祭祀公業之總財產價額中訟爭派下權所
占之比例，計算其價額。原告於本院稱：無法從系統表中看出原
告派下權比例，但原告父親曾告知派下權為19分之1（按：係指
原告之父本身之派下權比例），原告之父共有4子，原告為其中
一位，故主張原告派下權比例為76分之1（按：即以原告之父19
分之1派下權比例除以4）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再依本院
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調取被告之不動產清冊，以民國113年之公
告現值計算（本件係113年9月13日起訴，自應以113年公告現值
計算，原告主張以87年時之公告現值計算，並非可採），其財產
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252萬8,515元（詳見附件），爰核定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34萬9,059元（計算式：102,528,515×1/76
=1,349,059，小數點四捨五入），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萬4,365元
，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
定送達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對於訴訟標的價額的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
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其餘關於命
補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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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原告與被告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高材記間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事件，原告起訴未繳納裁判費。按確認派下權存在與否事件，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依祭祀公業之總財產價額中訟爭派下權所占之比例，計算其價額。故對被告訴請確認自己派下權存在，其訴訟標的係原告主張自己對於祭祀公業之權利，關於訴訟標的之價額，即應依其主張祭祀公業之總財產價額中訟爭派下權所占之比例，計算其價額。原告於本院稱：無法從系統表中看出原告派下權比例，但原告父親曾告知派下權為19分之1（按：係指原告之父本身之派下權比例），原告之父共有4子，原告為其中一位，故主張原告派下權比例為76分之1（按：即以原告之父19分之1派下權比例除以4）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再依本院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調取被告之不動產清冊，以民國113年之公告現值計算（本件係113年9月13日起訴，自應以113年公告現值計算，原告主張以87年時之公告現值計算，並非可採），其財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252萬8,515元（詳見附件），爰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34萬9,059元（計算式：102,528,515×1/76=1,349,059，小數點四捨五入），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萬4,365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對於訴訟標的價額的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其餘關於命補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